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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疆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

对 2014 年立项科研项目进行清理 

根据《喀什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二十五条“受资

助项目因故中止或撤销，由学校科研处通知计财处，计财处及时清理

账目，停止开支。已拨经费的剩余部分按项目下达部门要求上交或由

学校另行安排，未拨经费停止拨款”的规定，参照自治区相关项目清

理办法，对于中心 2014 年立项项目中撤项的 14 项项目，中心追回全

部已拨经费，项目剩余经费停止拨付。此次项目清理出的所有经费做

为中心日后的项目资助费用。 

项目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。 

 

 


